人民币图样使用行政许可办事指南

审批项目：人民币图样使用。

审批依据：《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﹝2005﹞第4号）。

审批机关：中国人民银行。

受理机关：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。

申请资格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。

合肥市区联系电话：0551-62847496。

合肥市区联系地址：合肥市滨湖新区洞庭湖路3366号。

申请流程：

获得使用人民币图样许可的法人，应将使用人民币图样样品报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。





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人，人民银行总行向其核发人民币图样使用的批准文件。





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进行初审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初审意见报总行。





申请人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申请报告。








